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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政府与南海有关行为的
国际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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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这个时段内ꎬ国民党政府在南海作了大量的主权宣示行为和管治行为(简称为

“与南海有关的政府行为”)ꎮ 这些行为在抗战之前也有发生ꎬ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存在ꎬ体现了行为之间的一贯

性ꎮ 而日本在抗战期间对部分南海岛礁的非法占领并不影响我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ꎬ因为我国于战后接收了南

海诸岛ꎬ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异议ꎮ 国民党政府在客观上有实际有效管辖的事实ꎬ在主观上有进行管辖的意图ꎮ
此外ꎬ根据当时适用的时际法ꎬ南海诸岛在这段期间并不是无主地ꎮ 在此期间ꎬ国际社会的默认也使其日后无法

再主张权利ꎮ
〔关键词〕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ꎻ南海ꎻ国民党政府行为ꎻ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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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当前南海问题的解

决提供历史依据ꎮ 本文从多角度ꎬ即包括历史、
地理、国际法等角度ꎬ研究考证ꎬ从而找出论据ꎮ
综合利用历史考察和历史分析方法ꎬ探寻历史事

件ꎮ 即以直接史料为主ꎬ分析历史事实ꎬ结合个

案研究法理、法规、原则等ꎬ探寻国际法意义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行为ꎬ而不是民间行

为ꎮ 但是ꎬ需要解释的是ꎬ某些民间行为和政府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交叉ꎬ以至于比较难判

断该行为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ꎮ 通

常而言ꎬ派出军队、行使管辖、外交谈判、制定领

土版图等ꎬ是政府行为ꎮ 而经济活动如捕鱼、居
住、考察探险等ꎬ往往是民间自发的ꎬ从而属于民

间行为ꎮ 但是ꎬ像地理命名、发行地图、勘探、捕
鱼等既可能是民间的ꎬ也可能是政府授权的行

为ꎬ从而归因于政府ꎮ 因此ꎬ不能仅仅从行为本

身去考察该行为是属于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ꎬ
而是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主体的本质ꎬ是否得到政

府授权、批文等ꎬ来考察行为是否是政府行为ꎬ或
者是否可以归咎于政府ꎮ 另外ꎬ需要具体参照国

际法委员会的有关国家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有关

规则ꎮ〔１〕比如开矿行为ꎬ国营企业得到政府授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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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海诸岛进行开矿ꎬ则属于政府行为ꎮ 渔民的

自发的航海出行捕鱼行为ꎬ则属于民间行为ꎮ 但

政府若对渔民、渔船进行查验、保护ꎬ出于行使主

权的目的而设立灯塔、设立气象台、提供气象报

告、管理等ꎬ则这些行为属于政府行为ꎮ
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历史的维度里ꎬ具有一贯

性、连续性、一致性ꎮ 历史不是断壁残垣ꎮ 有些

历史事件或者行为具有一贯性、连续性ꎮ 通过简

要略扫历史上各个朝代ꎬ比如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ꎬ民
间行为具有一致性ꎮ 如自东汉起ꎬ先民发现南海

诸岛ꎬ航行通过其海域从而与罗马帝国进行贸

易ꎬ以及与中南半岛的航路ꎻ民间命名各个诸岛ꎻ
渔民、船员、使用航道通行、捕鱼、居住、经商、利
用季风进行相应活动等ꎮ 同时ꎬ各个政府的行为

也具有前后一致性ꎬ像海防巡视、刻石留念、命
名、制订地图、纳入领土版图、纳入海防体系进行

管辖等ꎮ 比如清朝中叶ꎬ南海诸岛已被纳入海防

体系ꎬ进行管辖ꎮ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５ 年间ꎬ中华民国

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完成“南海

各岛屿华英岛名”ꎬ并公布“南海各岛屿图”ꎬ将
南海诸岛分为四群岛ꎮ〔２〕这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

公开出版的南海诸岛地图ꎮ 我国南海最南疆域

范围至北纬 ４°ꎬ把曾母滩(１９４６ 年更名为曾母暗

沙)标在我国疆域内ꎬ为现今南海九段线(当时

国民政府称 １１ 线段)的 Ｕ 形线段形ꎮ〔３〕 这些行

为也同样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之间ꎮ 后文

将详细阐述历史行为的一致性、一贯性、连续性

在国际法上的意义ꎮ

二、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的历史事件、行为

此章节梳理并总结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期间国民

党政府有关南海的行为ꎬ并推演出这些历史事

件、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连贯性等ꎮ 在这段时

间ꎬ国民党政府的具体行为主要有派出军队进驻

南海诸岛、恢复管辖、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对外来

干预进行外交交涉、外交谈判、制订地图并发行、
政府进行地理命名、建立国碑、领土版图、设立气

象设施、授权并管理矿业和渔业开发利用等ꎮ

(一)军事占领

１. 接收概况

日本战败后ꎬ国民党政府通过对南海诸岛进

行军事占领ꎬ恢复管辖ꎮ 二战期间ꎬ也即日本侵

华期间ꎬ日本占领台湾、南海诸岛ꎬ将其划归台湾

高雄管辖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日本战败投降ꎮ
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ꎬ剥夺日本自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

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

土ꎬ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ꎮ〔４〕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台湾光复ꎬ国民党政府也随机接收并派

军进驻南海诸岛ꎮ 守岛的日军撤退到海南岛ꎬ向
国民政府投降ꎬ接受遣返ꎮ 东沙群岛自清末便由

国民党政府管辖ꎬ并有驻军及设置无线电气象

台ꎬ因此在二战结束后ꎬ该群岛的主权并没有太

多争议ꎮ〔５〕而中沙群岛除了黄岩岛稍微高出水面

外ꎬ其他都长期被海水覆盖ꎬ主权争议并不是很

大ꎮ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争议比较大ꎬ因此国

民党政府优先进驻这两个区域ꎮ〔６〕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ꎬ国民党政府接收南海诸岛的工作人员由海南

岛出发ꎬ分别乘坐四艘军舰ꎬ即太平号、中业号、
永兴号、中建号ꎬ去接收西沙和南沙群岛ꎬ并进驻

西沙群岛的主岛永兴岛和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

岛ꎮ 直至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４ 号ꎬ国民党政府完成南

海诸岛的接收工作ꎮ〔７〕 这方面的文献研究较

多ꎮ〔８〕

２. 迟延接收原因

１９４５ 年日本投降ꎬ国民党政府于 １９４７ 年完

成派军接收工作ꎮ 其中国民党政府迟派军舰接

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ꎮ 首先ꎬ国民政府内部

的不同部门对南海诸岛的情况不太了解ꎬ意见相

左ꎮ 即便查阅英美海图或美国水路志ꎬ其对南海

诸岛的范围等也并不准确ꎬ甚至混乱ꎮ〔９〕其次ꎬ由
于地理位置复杂ꎬ有些海域航行尤为困难ꎬ在每

年 ７ 月至次年 ３ 月ꎬ海上浓雾密布ꎬ尤其是在台

风季节ꎬ航行更危险ꎮ〔１０〕 战后ꎬ其他国家觊觎南

海诸岛ꎬ如菲律宾、越南ꎬ以及其背后的美国和法

国ꎬ战后局势仍旧紧张ꎬ因此需要派遣军舰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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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ꎮ 最后ꎬ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海军力量弱ꎬ需
要向美国借用、购买军舰ꎬ以及将军舰从美国远

洋运来ꎬ而此举需要较长时间ꎮ〔１１〕

３. 实际接收结果

实际接收的过程和结果具体而言分以下几

种情况:实际占领、留守的岛屿ꎻ没有派兵留守的

岛ꎻ巡逻后未发现外国占领的岛屿ꎻ被外国占领

的岛屿ꎮ (１)实际占领的岛屿:１９４６ 年ꎬ当“太
平”舰官兵到达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长岛”时ꎬ
将其命名为“太平岛”ꎬ举行升旗典礼ꎬ报告其地

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气候状况ꎬ立起刻有“太平

岛”以及“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
字样的石碑ꎬ技术人员测绘了太平岛的万分之一

比例地图ꎮ 此后ꎬ国民政府海军在太平岛设管理

处ꎬ留一个排驻守ꎬ其他有关人员则进行勘测、绘
图、调查ꎬ并树立标志牌ꎬ厘定岛屿滩礁名称ꎮ〔１２〕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ꎬ“永兴”和“中建”两艘军舰勘察西

沙群岛的武德岛(永兴岛)、琛航岛、掌岛和珊瑚

岛ꎬ并报告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气候状况ꎬ举行

升旗、立碑与广东省政府接收典礼ꎬ还进行岛上

调查ꎬ并派驻兵力及架设无线电与气象台ꎮ〔１３〕

(２)没有派军留守的岛屿:南沙群岛中ꎬ除太平

岛有上述派兵驻守等行为外ꎬ其他岛屿ꎬ如南威

岛ꎬ都有淡水ꎬ适宜人居住ꎬ但基于海军实力ꎬ派
兵留守接济困难ꎬ花费巨大等ꎬ并未占领留守南

威岛ꎮ〔１４〕 有些其他不宜居住而在国境上有重要

性的岛屿ꎬ没有树立界碑、国界标柱等ꎮ〔１５〕 (３)没
有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屿:“太平”舰在归途中ꎬ
巡视了双子岛ꎬ “均未发现被他国占领之形

迹”ꎮ〔１６〕南沙群岛海域暗礁险滩密布ꎬ海上气候

多变ꎬ且地处偏远ꎬ国民政府的海上军事实力有

限ꎬ要做到日常的军舰巡航极为不易ꎬ因此没有

之后的日常军舰巡航ꎮ (４)被其他国家占领的

岛屿:西沙群岛中的个别岛屿有被法国占据的情

况ꎬ如白托岛、珊瑚岛ꎮ〔１７〕

(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

南海诸岛被国民政府接收后先后经历了“归
属广东省管辖ꎬ且由海军管理ꎬ之后设立海南岛

特别行政区ꎬ包括海南本岛和东沙、中沙、西沙、
南沙群岛”ꎮ

１. 归广东省管辖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ꎬ国民政府接收南海诸岛后ꎬ由
行政院命令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

划入广东省政府ꎬ划归广东省管辖ꎮ〔１８〕 为履行相

关的职责ꎬ各管理处积极派人前往各岛巡辖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海军总司令部电令西沙岛气

象台台长李必珍ꎬ要求其派员前往永兴岛东南各

岛进行侦察ꎬ并把侦察情形向海军总部报告ꎮ 而

在南沙群岛方面ꎬ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气象台台长

邓清海前往南子岛登陆视察ꎬ在岛上木柱刻字留

念ꎬ并把视察详情呈报海军总司令部ꎮ〔１９〕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 日ꎬ邓清海派遣 ６ 名员兵去北子岛巡察ꎬ在
岛上发现一架美机残骸ꎬ并且在岛上树立了主权

碑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中国政府在太平岛设立南沙

群岛管理处ꎬ隶属广东省ꎮ〔２０〕

２. 由海军管理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呈请

行政院ꎬ考虑到南海诸岛只有海军戍守且属于海

防要区ꎬ建议在海南岛特别行政区未成立以前暂

由海军管理ꎬ并经国民政府鉴核备案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行政院指令将南海诸岛暂交海军管理ꎮ
同年ꎬ海军总司令部分别在东、西、南沙群岛设立

管理处ꎬ执行各群岛军政事宜ꎬ海军按期运送换

防人员ꎮ〔２１〕

３. 设立海南岛特别行政区

此后ꎬ国民政府在海南岛设立 “特别行政

区”ꎬ设置海南岛行政长官公署ꎬ管辖海南岛本岛

及东沙、西沙、中沙与南沙各群岛ꎬ直属行政院ꎮ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初ꎬ国民党政府行政会议通过«海南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法»ꎮ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海南特别行政区成立ꎬ直属国民政府行

政院ꎮ ６ 月 ６ 日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海南特别

行政区长官公署组织条例»与«海南建省筹备委

员会组织条例»ꎮ〔２２〕

(三)外交交涉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面对他国的野心和觊觎ꎬ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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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申明中国立场ꎬ表达抗议ꎬ维护主权ꎮ １９４６
年ꎬ菲律宾外长声称“中国已因南沙群岛之所有

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ꎬ菲律宾拟将其合并在菲律

宾国防范围内”ꎮ 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要求外交部

“会商内政、国防两部妥为应付并协助广东省政

府进行接收”ꎮ〔２３〕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法国派兵登陆永

兴岛ꎬ经中华民国驻军坚持与交涉后ꎬ法国军舰

撤离ꎬ改而登陆附近的珊瑚岛ꎬ致使国民党海军

原定登陆珊瑚岛的计划中断ꎮ〔２４〕 国民政府向法

国表示抗议ꎮ 法国称ꎬ西沙群岛属于越南ꎬ法国

现在不能加以转移ꎬ等待法国和越南关系改善

后ꎬ法国居中向越南调停ꎬ希望中国方面除特殊

情形外ꎬ暂不增添该岛驻军ꎮ〔２５〕１０ 月ꎬ中基舰前

往珊瑚岛ꎬ并与该岛法军进行会谈ꎬ中基舰长表

示此岛为中国领土ꎬ但是法军则宣誓此岛归属越

南ꎬ指出该争议可经外交途径解决ꎬ最后中基舰

派员巡视全岛后离去ꎬ而法军后来因为越南情势

变化ꎬ１２ 月从珊瑚岛撤离ꎮ〔２６〕１９４９ 年 ４ 月ꎬ菲律

宾觊觎南沙群岛ꎬ准备将之吞并ꎬ菲律宾海防司

令准备前往南沙群岛视察ꎮ 菲外交部次长也建

议劝诱巴拉湾的菲律宾渔民移殖南沙群岛ꎮ 面

对菲律宾当局图谋南沙群岛的野心ꎬ民国政府驻

菲律宾公使陈质平郑重声明中国政府的立场ꎬ反
复声明我国对太平岛的主权ꎮ 面对中国政府的

抗议ꎬ菲律宾承认中国的主权ꎬ菲律宾外交次长

礼尼在复函中辩称:“内阁仅讨论对据报行动

(捕鱼)于埃士亚巴岛(即太平岛)附近水面之菲

律宾渔民ꎬ必需予以较多之保护而已”ꎮ〔２７〕 国防

部随即要求太平岛驻军严密防范并阻止菲律宾

渔民前往该岛ꎮ〔２８〕

(四)命名并纳入版图

１９４５ 年后ꎬ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接收南海诸

岛ꎬ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ꎬ当时的中国政府

为了维护南海诸岛的主权ꎬ及时采取了一些必要

的措施ꎮ〔２９〕 虽然迟派军舰接收ꎬ但值得肯定的

是ꎬ国民党政府仍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ꎬ重
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了南海诸岛名称、岛礁范围

等ꎮ 内政部在各个主要岛屿上重建国碑、测绘详

图、改名并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ꎮ
１. 重新命名

完成团沙群岛的接收工作后ꎬ国民党政府的

内政部在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底公布南海中属于中国

领土的四个群岛及其附属每一岛屿和礁滩的名

称ꎮ 内政部将“南海各岛屿”改为“南海诸岛”ꎬ
两个“东沙岛”中的其中一个改为“东沙群岛”ꎬ
同时为了使南海四群岛的名称符合其位置ꎬ将团

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ꎬ将南沙群岛改称中沙群

岛ꎮ 国民党政府重新核定南海诸岛 １７２ 个地名ꎬ
并注明其中一些地名的意义ꎮ〔３０〕

２. 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

为了使确定的南海领土范围具体化ꎬ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当时的内政部方域司印制并公布

了«南海诸岛位置图»ꎮ 该图在南海海域中标有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四个

群岛ꎮ 该图在南海诸岛四周画出了 １１ 条线段ꎬ
通称南海 Ｕ 形线ꎬ并在其四周画有 Ｕ 形的断续

线ꎬ线的最南端标在北纬 ４°左右ꎮ 在抗战前ꎬ我
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ꎬ所标注确定的

范围也均与此相似ꎬ而该范围一直延续到抗战

后ꎮ 内政部并将“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和
“南海诸岛位置图”转呈行政院借查ꎮ “南海诸

岛位置图”ꎬ即四大群岛图ꎬ涵盖了岛、礁、沙、滩
的总称ꎮ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８ 日ꎬ内政部方域司根据实

地勘测结果并参考先前资料ꎬ绘制南海诸岛位置

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团沙群岛图、太平

岛图、永兴岛图及石岛图、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

照表各一份ꎮ 其中太平岛、永兴岛及石岛图是内

政部接收人员实测ꎬ经国民政府核准ꎬ予以备案ꎮ
此后ꎬ上述南海诸岛位置图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

对照表由内政部方域司出版ꎬ国防部测量局代

印ꎮ〔３１〕

在对南海诸岛重新进行地理测绘基础上ꎬ中
国政府于 １９４７ 年组织编写了«南海诸岛地理志

略»ꎬ审定«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ꎬ绘制完

善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南沙

群岛图、太平岛图等ꎮ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ꎬ中国政府公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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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ꎬ包括其附图«南海诸

岛位置图»ꎮ «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是由内政

部方域司傅角今主编、王锡光等人编绘由商务印

书馆公开对外发行ꎮ 这些发行的地图中ꎬ正式在

中国南海地图上标出了 Ｕ 形断续线ꎮ〔３２〕

(五)设立交通与气象设施

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设立气象台、无限电

台、灯塔ꎬ并恢复各气象台的气象报告等ꎮ 此举

既考虑国境ꎬ也考虑沿海的航行安全、便利ꎮ
１. 国境考虑

抗战胜利后ꎬ国民党政府认为ꎬ除了军事进

驻外ꎬ出于考虑国境海防的目的ꎬ需要在其他一

些岛屿上建立灯塔、浮标、气象台等有利于航海

的设备ꎮ 因此ꎬ国民党政府决定ꎬ“除应急速实力

进据永兴岛与南威岛外ꎬ应急速到达其他由关乎

国境重要性的主要岛屿ꎬ从速竖立我国领土标

桩ꎬ并建立灯塔、浮标、气象台等有利航海之设

备ꎬ似此方足资证明其地为我所有ꎬ并可避免他

日国际纠纷”ꎮ〔３３〕

２. 沿海航行安全、便利考虑

抗战胜利后ꎬ为恢复沿海航行设施ꎬ国民党

政府积极着手重建南海诸岛气象台、灯塔等ꎮ 在

灯塔方面ꎬ在东沙群岛ꎬ因为岛屿平坦ꎬ来往船只

难以发现该岛ꎬ故重建灯塔设施等ꎬ以便易于发

现本岛而利于航行安全ꎮ〔３４〕在西沙群岛ꎬ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４ 日ꎬ海关总署海务巡工司与海军总司令部

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北端设置灯桩一座ꎮ〔３５〕 在

气象台方面ꎬ１９４６ 年底接收南海诸岛后ꎬ海军总

司令部随即提出恢复各气象台的气象报告ꎬ早日

构成太平洋上周密气象情报网ꎮ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ꎬ
财政部函请海军处协助重建东沙群岛无线电气

象台ꎬ并由海军总司令部派员筹备恢复工作ꎮ ７
月ꎬ东沙气象台获得补充电料器材以及相关物

资ꎮ〔３６〕海军总司令部于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派员分赴

西沙群岛设立气象组ꎬ并于 ４ 月 ８ 日开始播报气

象情报ꎮ １９４７ 年ꎬ气象台台长邓清海抵达南沙

群岛后ꎬ在南沙群岛的主岛屿“太平岛”设立气

象所ꎬ从 ６ 月起对外广播气象信息ꎮ〔３７〕１９４７ 年 ６

月ꎬ海军总司令部鉴于台风季节将至ꎬ为了各航

行船只安全与便利起见ꎬ将其所属东沙、西沙、南
沙各岛气象组播送气象报告的时间、呼号、周率

等项汇成一表ꎬ正式公告中外ꎮ〔３８〕

(六)矿产与渔业资源开发

１. 国营开矿

在西沙群岛进行国营开矿ꎬ一方面有利于开

发利用西沙群岛ꎬ另一方面有助于国防建设ꎮ 西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富藏鸟粪和磷矿ꎬ
可以开采制造肥料ꎮ 因此ꎬ１９４７ 年广州开源实

业社向国防部、广州行辕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

的许可证ꎮ 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鉴于以往批商承

办效果不佳ꎬ决定在西沙群岛设立国营矿产权ꎮ
１９４８ 年ꎬ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发文国防部ꎬ预计开

采永兴岛与石岛的鸟粪磷矿ꎬ给台湾肥料公司作

为制造肥料的原料ꎮ〔３９〕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行政

院将西沙群岛永兴岛及石岛两处磷矿国营矿业

权授予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所属台湾肥料有限公

司ꎮ 鉴于西沙群岛由海军暂为代管ꎬ国防部邀集

海军总部、资源委员会以及台湾肥料有限公司开

会讨论ꎬ议决通过«西沙群岛国防建设与采矿互

助办法»ꎬ以推动西沙群岛矿产开采ꎮ 其规划采

矿区域以及将采矿人员名单与船期通知该岛驻

军ꎬ在将矿产运往台湾后ꎬ所得盈利至少 ５０％ 作

为该岛建设用途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工商部将国矿区

委托状转发台湾肥料有限公司ꎬ授予其开发

权ꎮ〔４０〕

２. 对渔业的管理和保护

在渔业方面ꎬ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ꎬ对前往

各群岛的渔民的生产捕鱼活动进行保护以及运

输通讯等便利ꎬ也对各群岛附近海域作业渔船进

行查验ꎮ 自民国成立后ꎬ广东省地方政府就展开

了对南海诸岛海域的渔业开发ꎮ 广东省农林局

水产系调查报告表明ꎬ海南岛渔民依靠东北信风

出海ꎮ 到西、南沙各岛后ꎬ在岛上留下几个渔夫

以及必要的食品从事采捕贝、龟等ꎬ而渔船远航

到婆罗洲岛ꎬ从事采捕高濑贝或龟及海参ꎮ 等到

西南信风再归航ꎬ路过西、南沙各小岛屿时载回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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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的渔民一同归港ꎮ〔４１〕 接收南海诸岛后ꎬ国民

政府要求海军总司令部与广东省政府在西、南沙

群岛渔汛期间ꎬ对前往各该群岛渔民予以保护及

运输通讯等便利ꎮ 而渔民在此南海区域活动时ꎬ
如果发现相关情况ꎬ则会汇报给国民党当局ꎮ〔４２〕

海军总司令部也多次发文要求东、西、南沙

群岛管理处加强对各群岛附近海域作业渔船的

查验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５ 日ꎬ西沙岛气象台报告一艘

渔船驶抵西沙岛ꎬ经查验后在头道滩抛锚ꎮ 海军

总司令部接电后发现该报告并未说明该渔船为

何国国籍ꎬ迅即电复西沙岛ꎬ要求查明该渔船为

何国所有ꎬ并加强对渔船防范ꎮ 经西沙台再行调

查ꎬ回复称该渔船是海南岛渔民ꎬ并称“对渔船防

范已饬刘排长遵照” 〔４３〕ꎮ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１４ 日由内

政部邀请各有关机关派员进行磋商ꎬ并做出决

定:西沙、南沙群岛渔汛瞬届ꎬ前往各群岛渔民ꎬ
由海军总司令部及广东省政府予以保护及运输

通讯等便利ꎮ〔４４〕 当时南沙群岛管理处也拟定渔

民移殖与管制办法ꎬ鼓励渔民前往定居发展渔

业ꎬ使南沙群岛能自给自足ꎮ 该办法预计以 ３ 年

时间完成初步计划ꎬ以太平岛为中心逐渐拓殖渔

民至其他岛屿ꎬ如双子礁ꎬ同时配合 １９５０ 年海军

进驻南威岛和南子岛计划ꎬ将渔民移殖到该两

岛ꎮ 但这两个计划因为国内局势变化ꎬ在 “国

军”撤离后未实施ꎮ〔４５〕

３. 心有余而力不足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ꎬ陆幼

刚等 ３４ 人联名提议加紧建设西、南沙群岛ꎬ以固

国防ꎮ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ꎬ胡
木兰等 ３６ 人又倡议着手建设西、南沙群岛ꎬ力保

主权ꎮ 这些建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ꎬ更未见诸行

动ꎬ使得这片辽阔的海域多年未被妥善经营ꎮ
１９４７ 年以后留兵于太平等岛屿ꎬ意在戍守海疆ꎬ
由于海军力量的过分单薄ꎬ也未能将南沙海域牢

牢地加以控制ꎮ 张君然被任命为西沙群岛首任

管理处主任ꎬ１９４７ 年他拟了一份管理和开发西

沙群岛的意见书ꎬ建议修建各岛的港湾码头ꎬ发
展各岛海上交通ꎬ开发磷矿和水产资源ꎬ加强气

象和航标工作ꎬ在当时却没有条件一一付诸实

施ꎮ〔４６〕

(七)小结

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国民党政府接收

南海诸岛ꎬ虽由于战后羸弱等各方面原因ꎬ无法

全面驻军ꎬ但在主要岛屿太平岛、永兴岛等派军

驻守ꎬ恢复管辖ꎮ 在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方面ꎬ南
海诸岛在接收后归于广东省管辖ꎬ之后设立海军

管理处ꎬ执行各岛军政事宜ꎬ并且设立海南岛特

别行政区ꎬ管辖海南岛本岛和南海诸岛ꎮ 面对外

来干预ꎬ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交涉ꎬ声明立场ꎬ维
护主权ꎮ 此外ꎬ还有更多积极行为ꎬ如重新进行

地理命名并公布ꎬ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制订地

图并发行、建立国碑等ꎮ 出于国防和保护航行的

需要ꎬ设立气象设施ꎬ进行气象报告等ꎮ 授权国

营企业进行矿业开发ꎬ管理并保护南海海域渔业

开发利用等ꎮ 具体建设南海诸岛的不同类型的

行为如下表所示ꎮ
表 １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南海诸岛一览表〔４７〕

三、国际法意义:从法学的角度分析

上述历史事件的影响

　 　 此章节将围绕国际法ꎬ从四个方面进行阐

释ꎮ 首先ꎬ对于上述事件、行为的国际法意义ꎬ涉
及到适用哪个时期的国际法ꎬ即法律适用问题ꎮ
其次ꎬ在此期间(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南海诸岛是

否是无主地ꎮ 再次ꎬ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是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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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有效控制南海诸岛ꎮ 最后ꎬ国民党政府在此期

间是否主观上有进行管辖的意图ꎬ以及别国是否

因为禁反言原则而不能再主张异议ꎮ
(一)法律适用

对上述事实进行法律分析ꎬ究竟适用哪个时

期的国际法? １９２８ 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最
早引入了该原则ꎬ“一个法律事实必须依据其同

时期(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的法律进行判断ꎬ而不是

当争议产生之时的法律”ꎮ〔４８〕该原则是时际法原

则(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ａｗ)ꎮ〔４９〕在该案子中ꎬ仲裁员以

及双方当事人(即美国和荷兰)都同意适用时际

法ꎬ即西班牙发现该岛屿的法律效力ꎬ应该由“发
现”该行为发生时的当时的有效国际法来决定ꎬ
即 １６ 世纪的国际法ꎬ或者 １６ 世纪前半叶ꎬ当葡

萄牙人或西班牙人最初出现在西里伯斯海

时ꎮ〔５０〕

因此ꎬ判断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发生的

上述事实的法律效力ꎬ应该根据当时ꎬ即 １９４５ 年

至 １９４９ 年的有效的国际法ꎮ 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国民党政府接收南海诸岛ꎬ在主要岛屿

即太平岛、永兴岛等派军驻守ꎬ恢复管辖ꎮ 根据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ꎬ剥夺日本自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

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ꎬ例
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ꎮ 二战期间ꎬ也即日本

侵华期间ꎬ日本占领台湾、南海诸岛ꎬ将其划归台

湾高雄管辖ꎮ 战后的国际文件«中日和约» 〔５１〕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书» «旧
金山和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ꎬ确认将西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归还中华民国ꎮ 因此ꎬ在二战后ꎬ日
本要将南海诸岛归还于中国ꎮ

之后的行为ꎬ包括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设立

海军管理处、设立海南岛特别行政区ꎻ严正抗议

外来干预ꎬ声明立场ꎻ重新进行地理命名并公布ꎬ
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制订地图并发行、建立国

碑等ꎻ构筑灯塔、设立气象设施ꎬ进行气象报告ꎻ
授权国营企业进行矿业开发ꎬ管理并保护南海海

域渔业开发利用等ꎬ这些行为将在下文依据时际

法具体分析其效力ꎮ 比如ꎬ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最终是在 １９８２ 年产生ꎮ 判断九段线合法性

的标准法并非仅为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ꎬ而应该是当时的时际法规则ꎮ〔５２〕 另外ꎬ有些

国际法规则ꎬ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已经存在

有效ꎬ并且继续存续ꎬ最终被收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ꎮ 在适用法律时ꎬ虽然有些被适用的规则

的内容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款一致ꎬ
但本质上并没有背离“时际法原则”ꎬ适用的依

旧是事件 /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有效的国际法ꎮ 此

外ꎬ“时际法原则”并不排除依靠现代的技术、数
据、法律技术等来解释法律ꎬ或分析证据ꎮ〔５３〕

(二)是否是无主地

有关南海的问题ꎬ时有他国主张南海诸岛为

无主地ꎮ 比如ꎬ１９３３ 年 ４ 月ꎬ法国军舰侵入南沙

群岛ꎬ进行非法“考察”ꎬ以示“占领”ꎬ声称先占

而取得这些群岛ꎮ〔５４〕１９５６ 年 ５ 月ꎬ菲律宾人克洛

马擅自非法登陆南沙群岛数个小岛ꎬ对外宣称

“发现”该地ꎬ声称进行“先占”并命名ꎮ〔５５〕 因此ꎬ
针对本文研究的时间段ꎬ即从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ꎬ需要研究这段期间的历史事件能否证明、或
者加强证明南海诸岛不是无主地ꎮ

领土的获得方式有多种多样ꎬ比如先占、时
效、添附、割让、征服等ꎮ〔５６〕 他国时常对南海诸岛

主张先占ꎬ 但先占的前提是ꎬ 该土地为无主

地ꎮ〔５７〕而纵观历史ꎬ南海诸岛从来不是无主地ꎮ
简略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行为ꎬ南海诸岛由我

先民发现、命名与使用ꎬ并由政府进行管辖ꎬ不是

无主地ꎬ他国不得主张“先占”ꎮ 我先民的持续

开发并经营ꎬ政府借由巡视海疆、命名、勘测、编
织地图等行政行为划入版图等ꎮ 这些行为具有

一致性、连续性、一贯性ꎮ 而这些行为在 １９４５ 年

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依旧存续ꎮ 国民党政府从日本

接管南海诸岛后ꎬ如上文所述ꎬ开发南海诸岛、行
政管辖、派军驻守、命名、编织地图、划分版图范

围、构筑灯塔等交通气象设施、授权开矿、查验渔

船等ꎮ 除此之外ꎬ民间的捕鱼行为、居住定居、勘
探探险等行为ꎬ也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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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ꎮ 在 １９４５ 年之前ꎬ这些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

都有发生ꎮ 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ꎬ这些行为也在一定

程度上继续存在ꎮ
举例而言ꎬ面对他国侵略ꎬ我国一贯立场明

确ꎬ强烈抗议ꎮ 比如ꎬ民国初期ꎬ政府将东沙岛与

西沙群岛划入海军军事区ꎬ由全国海岸巡防处管

理ꎬ并派遣人员进驻ꎬ定期运送补给品ꎮ 法国在

安南等殖民时期曾在 １９３１ 年和 １９３３ 年企图占

据西沙群岛及南沙九小岛ꎬ但外交部均训令驻法

使馆并提出主权声明ꎮ〔５８〕 虽然法国舰船发现这

些岛屿有中国人民居住ꎬ然而ꎬ法国当局仍向世

界宣布占领上述各岛ꎮ 法国的侵略行为ꎬ引起当

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ꎮ 法国当局

迫于舆论压力ꎬ不得不向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

钧辩称ꎬ其所占领的九个小岛ꎬ位于安南和菲律

宾之间ꎬ与西沙群岛无关ꎮ〔５９〕上文讲述到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比如面临菲律宾、法国的觊觎

入侵等行为ꎬ国民党政府进行严正外交抗议ꎮ 因

此ꎬ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之间ꎬ我国政府和民间

的行为与之前的历史具有一贯性、持续性、延续

性ꎮ 而该“一贯性”可以为国际法上的主张提供

依据ꎮ 因此南海诸岛不是无主地ꎮ
(三)客观要件:实际有效管辖

关于国民党政府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期间是否

持续保有领土主权的有效管辖ꎬ分别从各个行为

单独分析ꎬ然后再综合所有行为进行整体分析ꎮ
在驻军方面ꎬ由于战后羸弱等各方面原因ꎬ

虽无法全面驻军ꎬ但国民党政府在主要岛屿太平

岛、永兴岛等派军驻守ꎬ恢复管辖ꎮ 另外ꎬ岛屿的

地理特征———是否适宜人居住———关系到“有效

管辖的程度”ꎮ 关于法律上的客观要件“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ꎬ即“实际有效管辖”的认定ꎬ依据该地是否

可以居住(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ｏｒ ｕｎ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ꎬ结论会有所

不同ꎮ 如果该地不宜居住ꎬ那么认定 “实际占

有”会有所不同ꎮ〔６０〕有效管辖或者持续和平地展

示领土主权ꎬ能够确保权属ꎮ 然而ꎬ需要哪些或

者需要多少的政府行为则主要根据于领土的本

质ꎮ 在 １９３３ 年的“东格林岛案件”中ꎬ仲裁庭认

定ꎬ如果是人口少、不适宜居住或无人居住的领

土ꎬ则法律上仅要求很少的国家行为或政府行

为ꎬ即可主张有效管辖ꎮ〔６１〕 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

同ꎬ对某一地方享有领土主权的表现也呈现不同

的形式ꎮ 尽管原则上而言ꎬ在主权领土上行使主

权应是连续的ꎬ但事实上并不能要求每时每刻、
在每寸领土上都行使主权ꎮ 判断“中途间断或间

歇”是否与“维持主权”相抵触ꎬ会与领土是否有

人居住、是否适合人居住、是否主权一直没有被

挑战、是否可以从公海进入等特征有关ꎮ〔６２〕

例如ꎬ如果是仅仅由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小

岛ꎬ不需要频繁的主权行使ꎮ 在 １９２８ 年“帕尔马

斯岛仲裁案件”中ꎬ仲裁庭认为ꎬ承认“事实上主

权并不能时时刻刻在领土的每个角落行使”ꎮ 在

该案子中ꎬ仲裁庭认为ꎬ如果是小的、遥远的岛

屿ꎬ仅仅由当地土著人居住ꎬ在这样的小岛上表

现主权、行使主权ꎬ并不能被期待是频繁的ꎮ〔６３〕

例如ꎬ如果是无人居住的小岛ꎬ设置具体的

行政管辖并不是必须的ꎮ 在 １９２８ 年的“克利柏

顿岛案件”中ꎬ克利柏顿岛是一个珊瑚礁岛ꎬ位于

离墨西哥西南约 ６５０ 海里处的太平洋上ꎬ不适宜

人居住ꎮ １８５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一名法国军官乘着

一艘商船在该岛外面游弋ꎬ他宣布法国对该岛的

主权ꎬ作了地理记录ꎬ并且登上该岛ꎬ但没有在岛

上留下主权标志ꎮ 他将整个事情经过报告了法

国驻檀香山领事馆ꎬ通知了夏威夷政府ꎬ并公布

在一份地方报纸上ꎮ 仲裁庭认为ꎬ通常情况下ꎬ
排他性的主权需要设立行政管辖ꎮ 但在没人居

住的小岛上ꎬ一直以来主权没有争议ꎬ并且该岛

在该国的绝对控制下ꎬ那么设置具体的行政管辖

并不是必须的ꎮ〔６４〕

在南海诸岛中ꎬ首先ꎬ适宜人居住的岛屿有

太平岛、永兴岛ꎮ 国民党政府派军进驻这两个主

岛ꎬ并且设管理处ꎬ设立石碑、驻守、勘测、绘图、
调查、树立标志牌ꎬ厘定岛屿滩礁名称等ꎮ 这些

行为体现在通常情况下的实际有效管辖ꎮ 因此ꎬ
对于适宜人居住的太平岛、永兴岛而言ꎬ国民党

政府派兵驻守并进行行政管辖ꎬ体现了实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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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ꎮ
其次ꎬ南沙群岛中其他岛屿ꎬ如南威岛ꎬ有淡

水且适宜人居住ꎬ但基于海军实力ꎬ派兵长期驻

守接济困难等ꎬ国民党政府并未派兵驻守南威

岛ꎮ 又由于南沙群岛海域暗礁险滩密布ꎬ海上气

候多变ꎬ且地处偏远ꎬ国民党政府并未做到日常

的军舰巡航ꎮ 虽然没有日常巡逻ꎬ但国民党政府

积极派人前往各岛巡辖ꎮ 比如上文提到的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海军总司令部电令西沙岛气象台

台长李必珍ꎬ要求其派员前往永兴岛东南各岛进

行侦察ꎬ并把侦察情形具报海军总部ꎮ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气象台台长邓清海前往南沙群岛的南子

岛登陆视察ꎬ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 日ꎬ邓清海派员

兵 ６ 名前往北子岛巡察ꎮ 因此ꎬ根据 １９２８ 年“帕
尔马斯岛仲裁案”ꎬ对于小的、遥远的小岛ꎬ并不

能期待频繁的主权行使ꎮ 故此ꎬ没有驻守、没有

日常巡逻并不与“实际有效管辖”相违背ꎮ 而间

接性的巡逻侦查、海防巡视等ꎬ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并支持“实际有效管辖”的主张ꎮ
再次ꎬ在南海诸岛中ꎬ其他不宜居住而在国

境上有重要性的岛屿ꎬ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一一树

立界碑、国界标柱等ꎮ 在“克利柏顿岛案件”中ꎬ
该法国军官宣布法国对该岛的主权ꎬ作了地理记

录ꎬ并且登上该岛ꎬ但没有在岛上留下主权标志ꎮ
因此ꎬ在不适宜人居住的小岛上ꎬ当时的法律并

没有认定“设立界碑、国界标注等”是主张“实际

有效管辖”所必须的ꎮ 因此ꎬ对于不宜居住的岛

屿ꎬ没有树立界碑、国界标柱等ꎬ并不与“实际有

效管辖”相违背ꎮ
最后ꎬ对于被他国侵占的岛屿ꎬ比如西沙群

岛中有个别岛屿被法国占据的情况ꎬ如白托岛ꎬ
国民党政府坚持这些群岛是中国领土ꎬ要求法国

撤退军队ꎮ〔６５〕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实际管辖ꎬ但
一直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严正抗议ꎮ

除了派兵驻守、巡逻巡视、设立界碑等ꎬ其他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主张“实际有效管

辖”提供依据ꎮ 授权贸易、批准建立电报线、授权

捕鱼许可、授予挖矿许可ꎬ以及相关立法ꎬ也体现

有效的实际管辖、行使主权ꎮ 在“东格林兰岛案

件”中ꎬ涉及到了“授权贸易、批准建立电报线、
授权捕鱼许可、授予挖矿许可、以及相关立法”ꎮ
法院认为ꎬ这些授权表明英国对该地享有主权ꎮ
因此ꎬ授权贸易、批准建立电报线、授权捕鱼许

可、授予挖矿许可、以及相关立法ꎬ也是体现有效

地管辖、行使主权ꎮ〔６６〕

民间或个人的私人行为ꎬ如果在政府的规范

下发生ꎬ则可视为有效的管辖ꎮ 在南海诸岛中ꎬ
国民党政府授权矿产与渔业资源开发ꎮ 比如行

政院将西沙群岛永兴岛及石岛两处磷矿国营矿

业权授予国企台湾肥料有限公司ꎮ 在渔业方面ꎬ
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ꎬ对前往各群岛的渔民的生

产捕鱼活动予以保护以及运输通讯等便利ꎬ也对

各群岛附近海域作业渔船进行查验ꎮ 通常而言ꎬ
捕鱼等私人行为本身ꎬ并不是主权行使的表现ꎮ
但若这些行为是在政府规范下发生ꎬ或者有政府

授权许可证ꎬ则可视为主权的行使ꎬ体现政府的

有效管辖ꎮ〔６７〕

因此ꎬ１９４５ 年二战结束后ꎬ综合考虑所有行

为ꎬ即接收通过进驻、持续对南海诸岛事实治理、
管理、开发等行政管辖行为ꎬ国民党政府对南海

诸岛进行有效的管辖ꎬ符合当时的国际法中“持
续保有领土主权的有效管辖要件”ꎮ

(四)主观要件:管辖的意图

在法律上对某一领土主张主权ꎬ需要符合主

观要件ꎬ即该国在主观上要有管辖的意图ꎮ〔６８〕

首先ꎬ国民党政府公布南沙群岛的接收范

围ꎬ进行口头主权宣示ꎬ表现主观上的管辖意图ꎮ
国民党政府公布恢复接收范围ꎬ进行口头宣布主

权:“一、关于公布范围ꎬ应照内政部呈准之我国

南海领土范围为标准公布范围ꎻ二、关于公布方

式ꎬ采用发表新闻方式ꎬ在国内宣布ꎬ并由内政部

编制西南沙群岛史地及设施情形及附图说明ꎬ呈
送国府备案ꎬ同时通饬国内机关、学校一体知照ꎻ
三、关于公布时间ꎬ应俟南沙群岛中之重要岛屿

(如双子岛及南威岛)进驻后ꎬ并于临近之次要

岛屿上竖立领土标帜及予以公布ꎮ”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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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在外交交涉中体现有管辖的意图ꎮ 上

文中提到ꎬ面对菲律宾、法国等的侵占、觊觎等行

为ꎬ国民党政府严正申明中国立场ꎬ表达抗议ꎬ维
护主权ꎮ

再次ꎬ国民党政府的命名行为、确定南海诸

岛范围行为ꎬ虽然没有通过同周边国家签订双边

协定ꎬ但都体现了其在主观上有积极的管辖意

图ꎮ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ꎬ国民政府确定中国最南边界

为北纬 ４°的曾母暗沙ꎮ １２ 月 １ 日ꎬ内政部重新

审定各群岛名称ꎮ １９４７ 年内政部公布了«南海

诸岛位置图»ꎬ划出 Ｕ 型线ꎬ但是虚线而非实线ꎬ
圈定了中国南海的大致范围ꎮ 虽然没有正式通

报相邻国家或通过双边磋商等获得划界协

定ꎬ〔７０〕但其有主观上进行管辖的意图ꎬ甚是明显ꎮ
国民党政府出于国境和沿海航行安全便利

的考虑ꎬ在此期间设立气象台、无线电台、灯塔ꎬ
并恢复各气象台的气象报告等ꎮ 在 ２００２ 年的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ｐａｄａｎ 案件”中ꎬ国际

法院注意到ꎬ通常情况下ꎬ建立并维修灯塔、提供

航海救援ꎬ并不是主权的行使ꎮ〔７１〕 在 ２００８ 年的

“Ｐｅｄｒａ Ｂｒａｎｃａ 案件”中ꎬ针对“灯塔的建立和维

修”有两种不同的主张ꎬ新加坡和英国主张这些

行为是行使主权行为ꎬ或者这些行为体现了主

权ꎬ而马来西亚认为政府在做这些行为ꎬ仅仅是

作为灯塔的建立者和维修者ꎬ不是作为主权者ꎮ
但国际法院指出ꎬ建立灯塔和通讯设施ꎬ仅仅这

些行为本身并不是主权行为ꎮ 但综合考虑其他

行为ꎬ如海军通信的设立、通讯系统的建立、调查

海事事故、对人员来访的控制等等ꎬ具有行使主

权的意义ꎮ〔７２〕 然而ꎬ这两个案子分别是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８ 年ꎬ并不能溯及既往地适用于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９ 年的行为ꎬ因此ꎬ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的行

为(设立气象台、无线电台、灯塔等)ꎬ可以寻求

其主观上的意图ꎮ 抗战胜利后ꎬ国民党政府决

定ꎬ除应急速实力进驻永兴岛与南威岛外ꎬ应急

速到达其他关乎国境重要性的主要岛屿ꎬ从速竖

立我国领土标桩ꎬ并建立灯塔、浮标等有利航海

之设备ꎬ“似此方足资证明其地为我所有ꎬ并可避

免他日国际纠纷”ꎮ〔７３〕 因此ꎬ设立灯塔等有利航

海的设备ꎬ是国民党政府出于维护主权的目的而

进行的ꎬ因此是行使主权的表现ꎮ
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实际中建设南海诸岛力

不从心ꎬ但在此期间ꎬ官员多次提议加紧建设西、
南沙群岛ꎬ以固国防ꎬ力保主权ꎮ 比如ꎬ上文提到

的张君然被任命为西沙群岛首任管理处主任ꎬ
１９４７ 年ꎬ他拟了一份管理和开发西沙群岛的意

见书ꎬ建议修建各岛的港湾码头ꎬ发展各岛海上

交通ꎬ开发磷矿和水产资源ꎬ加强气象和航标工

作ꎬ在当时却没有条件一一付诸实施ꎮ 这些决

定ꎬ虽然很多没有付诸行动ꎬ但表明了国民党政

府的主观意图ꎮ
(五)禁反言原则

根据禁反言原则ꎬ即当其他国家没有异议或

默认ꎬ则日后这些国家不能作相反的主张ꎮ〔７４〕 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
莱等南海周边国家不曾反对ꎬ即默认我国对南海

诸岛主权主张的官方行为ꎬ加强了我国南海诸岛

的主权主张ꎮ 法国在二战后短暂非法占据西沙

群岛岛礁ꎬ并不影响我国在南海的国际法权利ꎮ
因为战后我国于 １９４６ 年接收南海诸岛ꎬ当时国

际间并无异议ꎮ〔７５〕 菲律宾、越南、二战盟国等国

的不作为与默认行为ꎬ已经对这些国家产生国际

法的“禁止反言”ꎬ即不应反悔的拘束力ꎮ〔７６〕

此外ꎬ地理特征特殊的小岛ꎬ并不要求过多

的主权行使ꎮ 针对这些特殊的领土ꎬ如果一国没

有对另一国行使主权表示反对ꎬ该不作为或“不
表示异议”在法律意义上将具有重大后果ꎬ在禁

反言原则上具有更大的意义ꎮ〔７７〕

四、结　 论

通过分析历史事件、考察史料ꎬ发现国民党

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对于南海诸岛ꎬ
进行接受、占领、开发和利用ꎮ 在军事上ꎬ虽然由

于各种原因ꎬ迟延进驻争议比较大的太平岛和永

兴岛ꎬ但有派军留守主要岛屿、刻碑、勘测、调查

等行为ꎮ 四大群岛先后经历由广东省管辖、海军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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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设立海南岛特别行政区等行政管辖ꎮ 国民

党政府面对外来势力如法国、菲律宾等的觊觎和

入侵ꎬ表示严正抗议ꎬ并加强海防ꎮ 国民党政府

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的各个岛屿并纳入版图、设立

或恢复灯塔、建立或恢复气象台、授权矿业和渔

业开发等ꎮ 这些行为在抗战之前也有发生ꎬ在抗

战胜利后继续存在ꎬ体现行为之间的一贯性ꎮ 而

日本在抗战期间的非法占领并不影响我国在南

海的权利主张ꎬ因为我国于战后接收了南海诸

岛ꎬ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异议ꎮ 在适宜人居住的太

平岛、永兴岛等留守占领进行行政管辖ꎬ在遥远

的、仅少数当地人或无人居住的小岛ꎬ没有派兵

留守并不与“实际有效管辖”相违背ꎮ 而综合考

虑巡逻巡视、设立界碑、授权贸易、批准建立电报

线、授权捕鱼许可、授予挖矿许可ꎬ以及相关立法

等因素ꎬ也都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在客观上有实际

有效管辖的事实ꎬ在主观上有进行管辖的意图ꎮ
此外ꎬ南海诸岛在这段期间并不是无主地ꎮ 适用

的法律也应该是当时的时际法ꎮ 在此期间ꎬ国际

社会的默认也使得他们日后无法再主张权利ꎮ

注释:
〔１〕有关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归责ꎬ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

员会起草ꎬ并提交 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５６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ꎮ

〔２〕〔３〕〔２９〕〔５８〕〔７５〕〔７６〕“外交部” (此处指台湾当局外

事部门):«“中华民国”南海政策说贴»ꎬ２０１６ 年３ 月２１ 日ꎬ第４ꎬ
７ꎬ４、５ꎬ９、１０ꎬ１６ꎬ１８ 页ꎬ(“外交部”网站重要议题———经略南海ꎬ
永保太平———历年政府立场及声明)ꎬ中文版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１ＲｈＡｏＸｘꎬ英文版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１ＲｗＬＡｙｗꎬ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ꎮ

〔４〕１９４３ 年«开罗宣言»ꎮ
〔５〕王冠雄:«南海诸岛争端与渔业共同合作»ꎬ台北:秀威

咨询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 页ꎮ
〔６〕〔１３〕〔４２〕 〔４５〕马有成:«“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的开

发与经营———以档案管理局管有之档案为主要史料»ꎬ«档案季

刊»第 １１ 卷第 ３ 期(“民国”１０１ 年 ９ 月ꎬ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ꎮ
〔７〕参见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

与维护»ꎬ«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８〕有关国民党政府的派军接收工作ꎬ参见中国南海诸群岛

文献汇编:«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ꎬ

１９８４ 年)ꎻ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

的斗争»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ꎻ吕一燃:«近代中

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ꎬ«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

第 ３ 期ꎻ黄俊凌:«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台湾当局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

斗争»ꎬ«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９〕«据报菲律宾与我争取团沙群岛或新南群岛我接受该

二群岛情形查后法越对此事态度由»ꎬ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外交

部”档案(此处指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ꎻ«外交部收电第 ０８１４ 号»ꎬ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外交部”档案(此处指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
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ꎬ转引

自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ꎬ
«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１０〕«为检呈新南群岛地图及各种调查资料复请察照由»ꎬ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外交部”档案(此处指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
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ꎬ转引

自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ꎬ
«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１１〕车仁宇:«１９４６ 年国民党接收南海岛礁始末»ꎬ«上海译

报»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１３ 日ꎮ
〔１２〕«电复团沙群岛情形由»ꎬ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６ 日ꎬ“外交部”

档案(此处指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ꎬ转引自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

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ꎬ«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１４〕〔１５〕〔１７〕〔３３〕〔６５〕〔６９〕〔７３〕«谕出席行政院秘书处

关于审查公布西南沙群岛为我收复之会议»ꎬ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外交部”档案(此处指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ꎬ转引自黄俊凌:«战后国

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ꎬ«厦门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１６〕«南沙群岛———“中华民国”的海疆»ꎬ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档案编号 ５５６ / ８６ꎬ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ꎮ

〔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 〔２７〕有关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ꎬ
参见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民国时期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

惯例(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９)»ꎬ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６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
ｎａｓｅａ.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１ / ｃ＿５３４０１. ｈｔｍꎮ

〔２３〕«准电询新南群岛与团沙群岛是否同地两名兹将有关

资料电送参考由»ꎬ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外交部”档案(此处指

台湾当局外事部门)ꎬ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藏ꎬ转引自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

的再认识与维护»ꎬ«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２４〕张君然:«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纪实»ꎬ张良福编著:«让

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ꎬ北京:海洋出版

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９１ 页ꎮ
〔２５〕〔２６〕参见马有成:«“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的开发与

经营———以档案管理局管有之档案为主要史料»ꎬ«档案季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卷 ３ 期ꎬ脚注 １３ꎬ档案编号:００３６ / Ｅ４１５０２ / １ꎬ案名:

—８４１—

　 ２０１９. ２学术史谭



进驻西南沙群岛案ꎬ来源机关:“内政部”ꎬ管有机关:档案管理

局ꎮ
〔２８〕〔３９〕〔４０〕马有成:«“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的开发与

经营———以档案管理局管有之档案为主要史料»ꎬ«档案季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卷 ３ 期ꎬ脚注 ７９ꎬ档案编号:００３５ / ０６１. ８ / ３０３０ꎬ案

名:进驻西南沙群岛案ꎬ来源机关:“国防部”史证编译局ꎬ管有机

关:档案管理局ꎮ
〔３０〕«为奉谕出席本月十日政院召集之有关公布南沙群岛

收复范围案审查会请示本部应采立场由»ꎬ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７ 日ꎬ
“外交部”档案ꎬ编号 ０１９. ３ / ００１２ꎬ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档案馆藏ꎬ转引自黄俊凌:«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

认识与维护»ꎬ«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３１〕〔３２〕〔４４〕周健:«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来源»ꎬ海军

论坛ꎬ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ｊｌｎｕ. ｅｄｕ. ｃｎ / ｇｇｗ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ｇｕｏｊｉｊｉａｏｗａｎｇ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５ / ４９４.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３ － ０４ － ０５ꎮ

〔３４〕〔３５〕〔３６〕〔４７〕陈驾誉:«抗战胜利后迄政府返台前我

国建设南海诸岛历程初探———以国军档案为中心»ꎬ«黄埔学

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５ 期ꎮ
〔３７〕«“国军”进驻南沙群岛有关资料»(“民国”６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西南沙群岛说帖、图表资料»ꎬ«外交部档案»ꎬ“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ꎬ档号:０１９. ３ / ８９００１ꎬ影像编号:１１ － ＥＡＰ
－ ０４５８９ － ５ꎬ转引自陈驾誉:«抗战胜利后迄政府返台前我国建

设南海诸岛历程初探———以国军档案为中心»ꎬ«黄埔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５ 期ꎮ

〔３８〕〔４１〕〔４３〕王书央:«民国时期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

管理(一)»ꎬ海外网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ａｎｈａｉ. 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７ / ０７２１ / ｃ３５４２１９３ － ３１０３１８１９. ｈｔｍｌꎮ

〔４６〕王敏:«１９４６ 年中国接受南海:穷得连艘舰船都没有»ꎬ
人民网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ｒｍａ. ｃｃ / ＵＪＮ５ － ＧＮＵＳꎬ最

后访问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４８〕〔５０〕 Ｔｈｅ Ｐａｌｍａ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２ Ａ. Ｊ. Ｉ. Ｌ. ７３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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